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215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甲○○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輔  佐  人

即被告之女  丁○○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家庭暴力罪之傷害案件，不服本院中華民國

113年6月7日113年度簡字第49號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起訴案

號：112年度偵字第18142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

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　實

一、甲○○、丙○○、乙○○均係兄弟，為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

條第4款所定之家庭成員。甲○○於民國112年5月24日10時3

0分許，在新北市○○區○○○農地，因故與丙○○、乙○

○發生爭執，竟基於傷害人之身體之犯意，徒手攻擊丙○

○、乙○○，並持置於該處地面之石塊，攻擊乙○○，復欲

持其所有之鐵杈（未據扣案）攻擊丙○○、乙○○，丙○

○、乙○○見狀遂合力將鐵杈搶下，並徒手與甲○○拉扯

（丙○○、乙○○涉犯傷害犯行部分，業經原審分別判處罰

金新臺幣【下同】1萬元確定），3人因而均跌倒在地，上開

肢體衝突過程，致丙○○受有左側頭部鈍傷合併輕微腦震

盪、胸部挫傷、右側手部挫傷、左側頭部、前胸及右手壓痛

之傷害，乙○○受有左側胸壁18×6公分挫擦傷、右手肘6×6

公分範圍疼痛、挫傷、右手背8×8公分挫傷、瘀青之傷害，

甲○○自己亦受有顏面部擦傷、左側肩部血腫、左側鎖骨骨

折、背部多處血腫、右側拇指腫脹、右側大腿擦傷之傷害。

二、案經丙○○、乙○○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淡水分局報請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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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事項

　　本院引用被告甲○○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業經檢察

官、被告及其輔佐人於審理程序同意其證據能力（本院簡上

卷第106頁至第109頁），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之情況，核

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認為以

之作為證據為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

均有證據能力。其餘認定本案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查無

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面

解釋，亦具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事項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認定之理由：

　　訊據被告甲○○固曾於原審準備程序坦承本件犯行，惟於本

院準備程序及審理程序矢口否認犯行，辯稱：本件是因為丙

○○、乙○○先把不要的竹子丟到我的土地上，我就把竹子

放回他們的土地上，乙○○看到我就先過來攻擊我，後來丙

○○也過來支援乙○○並揍我，還把我腰部抬高摔在地上，

我並沒有打或傷害丙○○、乙○○，我都是正當防衛，且就

算有構成傷害，量刑也過重云云。被告之輔佐人為被告利益

稱：被告沒有傷害告訴人丙○○、乙○○，且告訴人丙○

○、乙○○從警局至法院所述之內容都不太一樣，不可採

信，且就算有構成傷害，量刑也過重云云。經查：

（一）被告與告訴人丙○○、乙○○於112年5月24日10時30分

許，在新北市○○區○○○農地，因放置竹子事宜發生爭

執，之後被告與告訴人丙○○、乙○○即分別受有如事實

欄所載之傷害等情，業經被告自承在卷（112偵18142卷第

16頁至第18頁、第19頁至第22頁、本院易字卷第42頁、簡

上卷第43頁、第109頁至第112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丙

○○（112偵18142卷第7頁至第11頁、第60頁至第61頁、

第69頁至第72頁、本院易字卷第42頁、簡上卷第79頁至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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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頁）、乙○○（112偵18142卷第12頁至第15頁、第60頁

至第61頁、第69頁至第72頁、本院易字卷第42頁、簡上卷

第95頁至第105頁）之證述情節大致相符，並有被告之淡

水馬偕紀念醫院受理家庭暴力事件驗傷診斷書（112偵181

42卷第35頁至第36頁）、告訴人乙○○之振興醫療財團法

人振興醫院診斷證明書、受理家庭暴力事件驗傷診斷書

（112偵18142卷第37頁至第39頁）、告訴人丙○○之振興

醫療財團法人振興醫院診斷證明書、受理家庭暴力事件驗

傷診斷書（112偵18142卷第41頁至第42頁）、傷勢及現場

照片（112偵18142卷第43頁至第48頁）等證據在卷可稽，

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二）被告及其輔佐人固以前情置辯，然查：　　

　　1.關於案發當天被告與告訴人丙○○、乙○○之衝突起因及

事發經過，證人即告訴人丙○○於警詢時證稱：當天我到

上開農地準備工作，甲○○就已經在現場，我到時發現我

放置的竹子被甲○○移動，因我是放在我的所有權範圍

內，我就直接跑去找甲○○理論，結果他就直接手握拳頭

朝我頭部攻擊，我被攻擊就直接暈眩倒地，但他又繼續朝

我胸部出拳，又拿起旁邊的鐵杈攻擊我，我右手做防禦動

作，右手就受傷了，在我倒地時，乙○○剛好聽到我在呼

救，就趕緊跑來勸架幫忙，誰知甲○○不放手，繼續攻擊

我們2人等語（112偵18142卷第7頁至第11頁）；於偵訊時

證稱：因為我發現我的竹子被移動，我覺得是甲○○移

的，就過去問甲○○，甲○○沒回答就直接用拳頭打我的

頭，我就昏昏的蹲下去，甲○○還打我的胸部跟雙手臂，

乙○○當時在不遠的地方工作，我就呼叫，乙○○過來時

甲○○還在打我，並拿地上之石頭攻擊乙○○之手掌，後

來甲○○還拿除草之鐵杈攻擊我及乙○○，我跟乙○○就

合力把鐵杈搶下，並跟甲○○發生拉扯，我們3人就跌

倒，也有撞到旁邊的樹，後來我們把鐵杈放旁邊並離甲○

○遠一點，甲○○就拿鐵杈回去，之後我有看到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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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腫起來，我就幫乙○○拍照，並報警驗傷等語（112偵1

8142卷第69頁至第72頁）；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當時在

在農地上除草，我發現旁邊的竹子怎麼被移動了，我就走

過去問甲○○為何移我的竹子，結果甲○○看著我靠近，

然後就往我的頭K下去，我被打到頭暈就蹲下去，甲○○

就再K我的頭跟打我的胸部，我當時就呼救乙○○趕快

來，乙○○不到1分鐘就過來，原本要扶我起來並來勸

架，叫甲○○不要再打了，但甲○○聽不下去，就在地上

撿了一個石頭K乙○○的手，乙○○的手就腫起來了，後

來甲○○旁邊還拿了一支鐵叉要攻擊我跟乙○○，我就跟

乙○○上去合力要搶鐵杈，不然鐵杈如果打到人會很嚴

重，後來大家拉來拉去後都跌倒而且有撞到樹，我跟乙○

○搶到鐵杈後就放旁邊，甲○○後續又將鐵杈拿回去了，

之後我們就去就醫，我身上的衣服泥土、土漬是因為跟甲

○○在搶鐵杈倒在地上時沾染造成的等語（本院簡上卷第

80頁至第94頁）。而證人即告訴人乙○○於警詢時證稱：

當時我正好在旁邊的農地上採草莓，就聽到丙○○在農地

上呼救，就急忙跑去，只看到甲○○把丙○○壓在地上，

甲○○看見我來，就有順手要拿鐵杈攻擊丙○○，我見狀

上前阻止，過程中有發生一些拉扯，我就被甲○○甩到地

上，且甲○○看到旁邊有石頭，還拿起石頭直接朝我右手

攻擊，我當時痛到無法起身，但甲○○又朝我腰部出拳攻

擊等語（112偵18142卷第12頁至第15頁）；於偵訊時證

稱：當時我正在工作，有聽到丙○○在叫，我過去就看到

甲○○正在打丙○○的頭部跟胸部，我過去勸架，甲○○

就打我胸部，我沒有防備就滑倒在地上，甲○○就拿石頭

打我右手掌，然後一直出拳打我胸部跟胸部下來一點位

置，甲○○再拿鐵杈要攻擊我跟丙○○，我跟丙○○就跟

甲○○拉扯，當天甲○○打完我跟丙○○後，我有跟丙○

○一起去醫院驗傷，我的手被甲○○拿石頭打傷不能動，

丙○○有幫我拍照等語（112偵18142卷第69頁至第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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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於審理時證稱：我一開始是在我的土地上做事，我

並沒有看到丙○○去找甲○○，但我後來聽到丙○○喊救

命，叫我趕快過來，我不到1分鐘就趕過去，過去時甲○

○已把丙○○壓在地上，並往丙○○的頭部一直K，我過

去勸架說不要這樣，甲○○的手就甩過來，我沒注意到就

跌倒，甲○○就拿地上的一顆石頭往我的右手砸下去，我

的手就腫了，之後甲○○就到旁邊拿一支鐵杈又要來攻擊

我們，我跟丙○○就要去搶鐵杈，3個人互相在拉扯且大

家都有跌倒，且有撞到旁邊竹子、樹或其他定著物，後來

我們把鐵杈搶走並放在旁邊，我身上的衣服也有被甲○○

弄破，且我胸部也有受傷，也是被甲○○打的，因為當時

拉來拉去都那麼用力，驗傷時我也有跟醫生說我被打左胸

壁跟腰側等語（本院簡上卷第95頁至第105頁）。觀諸證

人即告訴人丙○○於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時之證述，均

明確指稱一開始是發現自己的竹子被移動，上前詢問被告

時，就被被告打頭跟胸部，自己被打到蹲下，告訴人乙○

○趕過來後，也被被告持石頭攻擊手部，期間被告還有拿

鐵杈攻擊，告訴人丙○○就跟告訴人乙○○上合力搶鐵

杈，拉來拉去後都跌倒而且有撞到樹；證人即告訴人乙○

○於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時之證述，亦明確指稱是聽到

告訴人丙○○呼救，跑過去後看到被告已把告訴人丙○○

壓在地上，並打告訴人丙○○的頭部跟胸部，也有拿地上

的一顆石頭往其右手砸下去，也有打胸部，期間被告還有

拿鐵杈攻擊，自己就和告訴人丙○○去搶鐵杈，3個人互

相在拉扯且都有跌倒，並撞到旁邊竹子、樹或其他定著

物。由此可知，證人即告訴人丙○○、乙○○於警詢、偵

訊及本院審理時之證述，就本件案發當天紛爭之起因、被

告與告訴人丙○○、乙○○3人整個衝突發生之經過等重

要情節均指證歷歷，且前後證述大致相符；再觀諸告訴人

丙○○、乙○○所受傷勢，告訴人丙○○受有左側頭部鈍

傷合併輕微腦震盪、胸部挫傷、右側手部挫傷、左側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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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前胸及右手壓痛之傷害，與證人即告訴人丙○○、乙

○○所述告訴人丙○○遭被告攻擊頭部、胸部，且有因搶

奪鐵杈而跌倒撞到樹等語相符，告訴人乙○○受有左側胸

壁18×6公分挫擦傷、右手肘6×6公分範圍疼痛、挫傷、右

手背8×8公分挫傷、瘀青之傷害，亦與證人即告訴人乙○

○、丙○○所述告訴人乙○○遭被告以石頭攻擊右手、遭

被告打到胸部，且有因搶奪鐵杈而跌倒撞到樹等語相符，

此均有告訴人乙○○之振興醫療財團法人振興醫院診斷證

明書、受理家庭暴力事件驗傷診斷書（112偵18142卷第37

頁至第39頁）、告訴人丙○○之振興醫療財團法人振興醫

院診斷證明書、受理家庭暴力事件驗傷診斷書（112偵181

42卷第41頁至第42頁）、傷勢及現場照片（112偵18142卷

第43頁至第48頁）在卷可按，互核證人即告訴人乙○○、

丙○○所述與前開書證、物證所呈現之客觀事實相符，足

認證人即告訴人乙○○、丙○○所述具有相當之憑信性，

應可採信，且如真如被告所辯，全程均未出手攻擊、毆打

告訴人丙○○、乙○○，則告訴人丙○○、乙○○實不可

能受有前揭所述之多處傷勢。從而，被告有傷害告訴人乙

○○、丙○○之行為，已堪認定。被告辯稱告訴人乙○

○、丙○○主動先攻擊云云，並不可採。　

　　2.被告及其輔佐人固辯稱：告訴人乙○○、丙○○所述前後

不一，其等於警詢時稱被告係先拿鐵杈攻擊，再拿石頭攻

擊，但卻於之後改稱被告先拿石頭攻擊，再拿鐵杈云云。

惟按同一證人就同一待證事實，前後證述稍有齟齬或不能

相容時，法院對證人所為前後矛盾之證詞，不宜僅依表面

觀察，發現其一有矛盾情形即全然摒棄不採，亦不應依證

人事後之翻供即認其原先之證詞不實，法院為確實發現真

實，仍有必要依證人人性弱點之角度、案發時間及作證時

間之間隔、人之記憶力等深切觀察其前後所為不同之證

述，何者係真實可信；且人之記憶有限，又因事件性質、

個人特質、時間間隔、影響程度而不同，故證人之證言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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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未盡相符或互有矛盾，或相互間有所歧異，容屬常理。

但事實審法院本於審理所得之心證，就其證言一部分認為

確實可信予以採取，原非法所不許，非謂一有不符或矛

盾，即認其全部均為不可採信（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

270號判決、98年度台上第7265號判決意旨參照）。故證

人陳述前後不一或與其他證人陳述不同之原因，所在多

有，實務上亦不可能要求陳述者對前後證詞均完全一致而

無懈可擊。而就構成犯罪之基礎要件事實而言，倘陳述者

就案情之主軸梗概已明確陳述，除非認其就該重要之基礎

要件事實之陳述係不實而不可信外，至其他原因所致之陳

述上瑕疵，並無礙於法院就該犯罪構成要件事實存否之認

定，亦不能僅因證人前後陳述不一或與其他證人陳述略有

齟齬，即指證人證詞虛偽並不可採。本件證人即告訴人丙

○○於警詢時證稱是被告有先持鐵杈要進行攻擊，證人即

告訴人乙○○於警詢時證稱被告有先拿鐵杈要攻擊，之後

還拿起石頭直接朝其右手攻擊等語（112偵18142卷第7頁

至第11頁、第12頁至第15頁，此部分告訴人丙○○、乙○

○之警詢所述內容，已詳如前述），是告訴人乙○○、丙

○○上開證述關於被告究竟事先拿石塊或先拿鐵杈攻擊之

順序，與告訴人乙○○、丙○○後續在偵查、本院審理時

所述雖有差異，但告訴人乙○○、丙○○2人歷次就案發

當天紛爭之起因、被告有持石塊及鐵杈攻擊、被告傷害告

訴人乙○○、丙○○之身體部位，告訴人丙○○呼救告訴

人乙○○之經過、之後被告與告訴人乙○○、丙○○有發

生拉扯並跌倒等重要情節之所述內容大致相符，並與前開

書證、物證所呈現之客觀事實吻合，已如前述，且人之記

憶本即有限，難以要求證人之證述需歷次完美而毫無齟齬

方可採信，況告訴人乙○○、丙○○經本院隔離訊問後

（本院簡上卷第79頁），其等之證詞仍大致相同，已難認

證人即告訴人乙○○、丙○○之證述有何不實可言，被告

及其輔佐人僅以告訴人乙○○、丙○○前後供述稍有不一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七頁



而指摘其等證詞之憑信性，應不足採，是被告有傷害告訴

人乙○○、丙○○之行為，已至為灼然。

　　3.被告與其輔佐人再辯稱：本件是告訴人乙○○、丙○○過

來打被告，被告只是正當防衛云云（本院審易卷第39頁至

第41頁、簡上卷第43頁）。惟按正當防衛必須對於現在不

法之侵害始得為之，侵害業已過去，即無正當防衛可言。

至彼此互毆，又必以一方初無傷人之行為，因排除對方不

法之侵害而加以還擊，始得以正當防衛論。故侵害已過去

後之報復行為，與無從分別何方為不法侵害之互毆行為，

均不得主張防衛權（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000號判

決意旨參照）。經查，本案衝突發生之因，係因告訴人丙

○○發現其放置之竹子被被告移動，上前找被告詢問，被

告即攻擊告訴人之頭部以及胸部，而非被告辯稱告訴人乙

○○、丙○○主動先攻擊等情，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則被

告初為傷害告訴人丙○○之行為時實未面臨任何現在不法

之侵害，與刑法正當防衛之要件即不相符；縱令後續告訴

人丙○○、乙○○亦有傷害被告身體之行為，然觀諸案發

經過，期間被告與告訴人丙○○、乙○○有因爭奪鐵杈而

發生拉扯，最後3人有人撞到竹子、樹、其他定著物等

情，亦據證人即告訴人丙○○、乙○○證述明確，已如前

述，衡諸當時情況，亦可認屬被告與告訴人丙○○、乙○

○3人間基於他人發生傷害結果亦不違反其本意之傷害互

毆行為，揆諸前開判決意旨，被告之行為仍不符合正當防

衛之要件，被告猶以前詞置辯，均不足採。

（三）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傷害犯行堪以認定，

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一）按家庭暴力防治法所稱家庭暴力，係指家庭成員間實施身

體、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

行為；所稱家庭暴力罪，係指家庭成員間故意實施家庭暴

力行為而成立其他法律所規定之犯罪，家庭暴力防治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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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條第1款、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是家庭成員間故意實施

身體上之不法侵害行為而成立刑法之傷害罪，即屬家庭暴

力防治法第2條第2款所稱之家庭暴力罪，惟因家庭暴力防

治法對於家庭暴力罪並無科處刑罰之規定，自應依刑法之

規定論罪科刑。經查，被告與告訴人丙○○、乙○○為兄

弟關係，業據被告及告訴人丙○○、乙○○於警詢時供述

明確（112偵18142卷第9頁、第14頁、第17頁至第18頁、

第21頁），復有個人戶籍資料（完整姓名）查詢結果存卷

可佐（本院審易卷第9頁至第13頁），是被告與告訴人丙

○○、乙○○間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4款所定之家

庭成員關係。被告對告訴人丙○○、乙○○所犯傷害犯

行，自應依刑法之規定論科。

（二）核被告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被告以

徒手或持石塊攻擊告訴人丙○○、乙○○，復與其等發生

拉扯之行為，係基於同一犯意，於密切接近之時、地，侵

害同一被害人之法益，應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而

論以接續犯。

（三）被告以一行為同時侵害告訴人丙○○、乙○○之身體法

益，係以一行為觸犯數罪名，為同種想像競合犯，應依刑

法第55條之規定，論以一罪而以傷害罪所定之刑處斷。

三、駁回上訴之理由

（一）原審判決認被告涉犯起訴書所指犯行罪證明確，應依刑法

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予以論罪科刑，並審酌被告與告訴

人丙○○、乙○○為兄弟關係，本應以理性、和平方式溝

通尋求解決，被告竟以徒手或持石塊攻擊告訴人丙○○、

乙○○，復與其等發生拉扯、扭打等肢體衝突，致其等受

有前揭傷害，所為實有不該；惟念其於原審準備程序時已

坦承犯行；再衡諸告訴人丙○○、乙○○所受傷勢，及迄

今尚未與告訴人丙○○、乙○○達成調解或和解之犯後態

度，與被告自承之教育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經濟狀況等一

切情狀，量處罰金9,000元，並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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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復敘明被告持以攻擊告訴人乙○○之石塊難認為被告

所有或有事實上之處分權，自無庸諭知沒收，經核其認事

用法尚無違誤，量刑及不予宣告沒收部分亦屬妥適。

（二）被告雖另指稱原審量刑過重等語。然按量刑輕重，係屬事

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已斟酌刑法第57條

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度，不得遽指為違法；刑罰

之量定，固屬法院自由裁量之職權行使，但仍應審酌刑法

第57條所列各款事由及一切情狀，為酌量輕重之標準，並

非漫無限制。在同一犯罪事實與情節，如別無其他加重或

減輕之原因，下級審法院量定之刑，亦無過重或失輕之不

當情形，則上級審法院對下級審法院之職權行使，原則上

應予尊重（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6696號判決、85年度

台上字第2446號判決要旨參照）。本院審酌原判決就被告

之犯罪情節及科刑部分之量刑基礎，已於事實及理由欄內

具體說明，業見前述，顯已斟酌被告關於刑法第57條各款

事由，係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兼顧對被告有利與不利之

科刑資料，既未逾越法定範圍，亦無違背公平正義之精

神，客觀上不生量刑畸輕或有所失出之裁量權濫用，核與

罪刑相當原則無悖，自不得再任意指摘或摭拾其中之片段

而指稱原判決量刑有所不當或違法。再以被告本案所犯傷

害罪法定本刑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

金之罪，原審審酌本案情節，選擇主刑種類中最輕微之罰

金刑為宣告刑，而僅量處被告罰金9,000元，其量刑更難

認有何違誤或量刑過輕之情事。

（三）綜上所述，被告上訴意旨猶執前詞否認犯罪，並指摘原審

量刑過重，經核均無理由，自應予以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8

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仙宜提起公訴，檢察官劉畊甫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刑事第四庭審判長法　官　蘇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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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官　江哲瑋

　　　　　　　　　　　　　　　　　法　官　劉正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判決不得上訴。

　　　　　　　　　　　　　　　　　書記官　郭如君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第1項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

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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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215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甲○○




輔  佐  人
即被告之女  丁○○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家庭暴力罪之傷害案件，不服本院中華民國113年6月7日113年度簡字第49號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起訴案號：112年度偵字第18142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　實
一、甲○○、丙○○、乙○○均係兄弟，為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4款所定之家庭成員。甲○○於民國112年5月24日10時30分許，在新北市○○區○○○農地，因故與丙○○、乙○○發生爭執，竟基於傷害人之身體之犯意，徒手攻擊丙○○、乙○○，並持置於該處地面之石塊，攻擊乙○○，復欲持其所有之鐵杈（未據扣案）攻擊丙○○、乙○○，丙○○、乙○○見狀遂合力將鐵杈搶下，並徒手與甲○○拉扯（丙○○、乙○○涉犯傷害犯行部分，業經原審分別判處罰金新臺幣【下同】1萬元確定），3人因而均跌倒在地，上開肢體衝突過程，致丙○○受有左側頭部鈍傷合併輕微腦震盪、胸部挫傷、右側手部挫傷、左側頭部、前胸及右手壓痛之傷害，乙○○受有左側胸壁18×6公分挫擦傷、右手肘6×6公分範圍疼痛、挫傷、右手背8×8公分挫傷、瘀青之傷害，甲○○自己亦受有顏面部擦傷、左側肩部血腫、左側鎖骨骨折、背部多處血腫、右側拇指腫脹、右側大腿擦傷之傷害。
二、案經丙○○、乙○○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淡水分局報請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事項
　　本院引用被告甲○○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業經檢察官、被告及其輔佐人於審理程序同意其證據能力（本院簡上卷第106頁至第109頁），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之情況，核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認為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均有證據能力。其餘認定本案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面解釋，亦具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事項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認定之理由：
　　訊據被告甲○○固曾於原審準備程序坦承本件犯行，惟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程序矢口否認犯行，辯稱：本件是因為丙○○、乙○○先把不要的竹子丟到我的土地上，我就把竹子放回他們的土地上，乙○○看到我就先過來攻擊我，後來丙○○也過來支援乙○○並揍我，還把我腰部抬高摔在地上，我並沒有打或傷害丙○○、乙○○，我都是正當防衛，且就算有構成傷害，量刑也過重云云。被告之輔佐人為被告利益稱：被告沒有傷害告訴人丙○○、乙○○，且告訴人丙○○、乙○○從警局至法院所述之內容都不太一樣，不可採信，且就算有構成傷害，量刑也過重云云。經查：
（一）被告與告訴人丙○○、乙○○於112年5月24日10時30分許，在新北市○○區○○○農地，因放置竹子事宜發生爭執，之後被告與告訴人丙○○、乙○○即分別受有如事實欄所載之傷害等情，業經被告自承在卷（112偵18142卷第16頁至第18頁、第19頁至第22頁、本院易字卷第42頁、簡上卷第43頁、第109頁至第112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丙○○（112偵18142卷第7頁至第11頁、第60頁至第61頁、第69頁至第72頁、本院易字卷第42頁、簡上卷第79頁至第94頁）、乙○○（112偵18142卷第12頁至第15頁、第60頁至第61頁、第69頁至第72頁、本院易字卷第42頁、簡上卷第95頁至第105頁）之證述情節大致相符，並有被告之淡水馬偕紀念醫院受理家庭暴力事件驗傷診斷書（112偵18142卷第35頁至第36頁）、告訴人乙○○之振興醫療財團法人振興醫院診斷證明書、受理家庭暴力事件驗傷診斷書（112偵18142卷第37頁至第39頁）、告訴人丙○○之振興醫療財團法人振興醫院診斷證明書、受理家庭暴力事件驗傷診斷書（112偵18142卷第41頁至第42頁）、傷勢及現場照片（112偵18142卷第43頁至第48頁）等證據在卷可稽，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二）被告及其輔佐人固以前情置辯，然查：　　
　　1.關於案發當天被告與告訴人丙○○、乙○○之衝突起因及事發經過，證人即告訴人丙○○於警詢時證稱：當天我到上開農地準備工作，甲○○就已經在現場，我到時發現我放置的竹子被甲○○移動，因我是放在我的所有權範圍內，我就直接跑去找甲○○理論，結果他就直接手握拳頭朝我頭部攻擊，我被攻擊就直接暈眩倒地，但他又繼續朝我胸部出拳，又拿起旁邊的鐵杈攻擊我，我右手做防禦動作，右手就受傷了，在我倒地時，乙○○剛好聽到我在呼救，就趕緊跑來勸架幫忙，誰知甲○○不放手，繼續攻擊我們2人等語（112偵18142卷第7頁至第11頁）；於偵訊時證稱：因為我發現我的竹子被移動，我覺得是甲○○移的，就過去問甲○○，甲○○沒回答就直接用拳頭打我的頭，我就昏昏的蹲下去，甲○○還打我的胸部跟雙手臂，乙○○當時在不遠的地方工作，我就呼叫，乙○○過來時甲○○還在打我，並拿地上之石頭攻擊乙○○之手掌，後來甲○○還拿除草之鐵杈攻擊我及乙○○，我跟乙○○就合力把鐵杈搶下，並跟甲○○發生拉扯，我們3人就跌倒，也有撞到旁邊的樹，後來我們把鐵杈放旁邊並離甲○○遠一點，甲○○就拿鐵杈回去，之後我有看到乙○○的手腫起來，我就幫乙○○拍照，並報警驗傷等語（112偵18142卷第69頁至第72頁）；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當時在在農地上除草，我發現旁邊的竹子怎麼被移動了，我就走過去問甲○○為何移我的竹子，結果甲○○看著我靠近，然後就往我的頭K下去，我被打到頭暈就蹲下去，甲○○就再K我的頭跟打我的胸部，我當時就呼救乙○○趕快來，乙○○不到1分鐘就過來，原本要扶我起來並來勸架，叫甲○○不要再打了，但甲○○聽不下去，就在地上撿了一個石頭K乙○○的手，乙○○的手就腫起來了，後來甲○○旁邊還拿了一支鐵叉要攻擊我跟乙○○，我就跟乙○○上去合力要搶鐵杈，不然鐵杈如果打到人會很嚴重，後來大家拉來拉去後都跌倒而且有撞到樹，我跟乙○○搶到鐵杈後就放旁邊，甲○○後續又將鐵杈拿回去了，之後我們就去就醫，我身上的衣服泥土、土漬是因為跟甲○○在搶鐵杈倒在地上時沾染造成的等語（本院簡上卷第80頁至第94頁）。而證人即告訴人乙○○於警詢時證稱：當時我正好在旁邊的農地上採草莓，就聽到丙○○在農地上呼救，就急忙跑去，只看到甲○○把丙○○壓在地上，甲○○看見我來，就有順手要拿鐵杈攻擊丙○○，我見狀上前阻止，過程中有發生一些拉扯，我就被甲○○甩到地上，且甲○○看到旁邊有石頭，還拿起石頭直接朝我右手攻擊，我當時痛到無法起身，但甲○○又朝我腰部出拳攻擊等語（112偵18142卷第12頁至第15頁）；於偵訊時證稱：當時我正在工作，有聽到丙○○在叫，我過去就看到甲○○正在打丙○○的頭部跟胸部，我過去勸架，甲○○就打我胸部，我沒有防備就滑倒在地上，甲○○就拿石頭打我右手掌，然後一直出拳打我胸部跟胸部下來一點位置，甲○○再拿鐵杈要攻擊我跟丙○○，我跟丙○○就跟甲○○拉扯，當天甲○○打完我跟丙○○後，我有跟丙○○一起去醫院驗傷，我的手被甲○○拿石頭打傷不能動，丙○○有幫我拍照等語（112偵18142卷第69頁至第72頁）；於審理時證稱：我一開始是在我的土地上做事，我並沒有看到丙○○去找甲○○，但我後來聽到丙○○喊救命，叫我趕快過來，我不到1分鐘就趕過去，過去時甲○○已把丙○○壓在地上，並往丙○○的頭部一直K，我過去勸架說不要這樣，甲○○的手就甩過來，我沒注意到就跌倒，甲○○就拿地上的一顆石頭往我的右手砸下去，我的手就腫了，之後甲○○就到旁邊拿一支鐵杈又要來攻擊我們，我跟丙○○就要去搶鐵杈，3個人互相在拉扯且大家都有跌倒，且有撞到旁邊竹子、樹或其他定著物，後來我們把鐵杈搶走並放在旁邊，我身上的衣服也有被甲○○弄破，且我胸部也有受傷，也是被甲○○打的，因為當時拉來拉去都那麼用力，驗傷時我也有跟醫生說我被打左胸壁跟腰側等語（本院簡上卷第95頁至第105頁）。觀諸證人即告訴人丙○○於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時之證述，均明確指稱一開始是發現自己的竹子被移動，上前詢問被告時，就被被告打頭跟胸部，自己被打到蹲下，告訴人乙○○趕過來後，也被被告持石頭攻擊手部，期間被告還有拿鐵杈攻擊，告訴人丙○○就跟告訴人乙○○上合力搶鐵杈，拉來拉去後都跌倒而且有撞到樹；證人即告訴人乙○○於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時之證述，亦明確指稱是聽到告訴人丙○○呼救，跑過去後看到被告已把告訴人丙○○壓在地上，並打告訴人丙○○的頭部跟胸部，也有拿地上的一顆石頭往其右手砸下去，也有打胸部，期間被告還有拿鐵杈攻擊，自己就和告訴人丙○○去搶鐵杈，3個人互相在拉扯且都有跌倒，並撞到旁邊竹子、樹或其他定著物。由此可知，證人即告訴人丙○○、乙○○於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時之證述，就本件案發當天紛爭之起因、被告與告訴人丙○○、乙○○3人整個衝突發生之經過等重要情節均指證歷歷，且前後證述大致相符；再觀諸告訴人丙○○、乙○○所受傷勢，告訴人丙○○受有左側頭部鈍傷合併輕微腦震盪、胸部挫傷、右側手部挫傷、左側頭部、前胸及右手壓痛之傷害，與證人即告訴人丙○○、乙○○所述告訴人丙○○遭被告攻擊頭部、胸部，且有因搶奪鐵杈而跌倒撞到樹等語相符，告訴人乙○○受有左側胸壁18×6公分挫擦傷、右手肘6×6公分範圍疼痛、挫傷、右手背8×8公分挫傷、瘀青之傷害，亦與證人即告訴人乙○○、丙○○所述告訴人乙○○遭被告以石頭攻擊右手、遭被告打到胸部，且有因搶奪鐵杈而跌倒撞到樹等語相符，此均有告訴人乙○○之振興醫療財團法人振興醫院診斷證明書、受理家庭暴力事件驗傷診斷書（112偵18142卷第37頁至第39頁）、告訴人丙○○之振興醫療財團法人振興醫院診斷證明書、受理家庭暴力事件驗傷診斷書（112偵18142卷第41頁至第42頁）、傷勢及現場照片（112偵18142卷第43頁至第48頁）在卷可按，互核證人即告訴人乙○○、丙○○所述與前開書證、物證所呈現之客觀事實相符，足認證人即告訴人乙○○、丙○○所述具有相當之憑信性，應可採信，且如真如被告所辯，全程均未出手攻擊、毆打告訴人丙○○、乙○○，則告訴人丙○○、乙○○實不可能受有前揭所述之多處傷勢。從而，被告有傷害告訴人乙○○、丙○○之行為，已堪認定。被告辯稱告訴人乙○○、丙○○主動先攻擊云云，並不可採。　
　　2.被告及其輔佐人固辯稱：告訴人乙○○、丙○○所述前後不一，其等於警詢時稱被告係先拿鐵杈攻擊，再拿石頭攻擊，但卻於之後改稱被告先拿石頭攻擊，再拿鐵杈云云。惟按同一證人就同一待證事實，前後證述稍有齟齬或不能相容時，法院對證人所為前後矛盾之證詞，不宜僅依表面觀察，發現其一有矛盾情形即全然摒棄不採，亦不應依證人事後之翻供即認其原先之證詞不實，法院為確實發現真實，仍有必要依證人人性弱點之角度、案發時間及作證時間之間隔、人之記憶力等深切觀察其前後所為不同之證述，何者係真實可信；且人之記憶有限，又因事件性質、個人特質、時間間隔、影響程度而不同，故證人之證言先後未盡相符或互有矛盾，或相互間有所歧異，容屬常理。但事實審法院本於審理所得之心證，就其證言一部分認為確實可信予以採取，原非法所不許，非謂一有不符或矛盾，即認其全部均為不可採信（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270號判決、98年度台上第7265號判決意旨參照）。故證人陳述前後不一或與其他證人陳述不同之原因，所在多有，實務上亦不可能要求陳述者對前後證詞均完全一致而無懈可擊。而就構成犯罪之基礎要件事實而言，倘陳述者就案情之主軸梗概已明確陳述，除非認其就該重要之基礎要件事實之陳述係不實而不可信外，至其他原因所致之陳述上瑕疵，並無礙於法院就該犯罪構成要件事實存否之認定，亦不能僅因證人前後陳述不一或與其他證人陳述略有齟齬，即指證人證詞虛偽並不可採。本件證人即告訴人丙○○於警詢時證稱是被告有先持鐵杈要進行攻擊，證人即告訴人乙○○於警詢時證稱被告有先拿鐵杈要攻擊，之後還拿起石頭直接朝其右手攻擊等語（112偵18142卷第7頁至第11頁、第12頁至第15頁，此部分告訴人丙○○、乙○○之警詢所述內容，已詳如前述），是告訴人乙○○、丙○○上開證述關於被告究竟事先拿石塊或先拿鐵杈攻擊之順序，與告訴人乙○○、丙○○後續在偵查、本院審理時所述雖有差異，但告訴人乙○○、丙○○2人歷次就案發當天紛爭之起因、被告有持石塊及鐵杈攻擊、被告傷害告訴人乙○○、丙○○之身體部位，告訴人丙○○呼救告訴人乙○○之經過、之後被告與告訴人乙○○、丙○○有發生拉扯並跌倒等重要情節之所述內容大致相符，並與前開書證、物證所呈現之客觀事實吻合，已如前述，且人之記憶本即有限，難以要求證人之證述需歷次完美而毫無齟齬方可採信，況告訴人乙○○、丙○○經本院隔離訊問後（本院簡上卷第79頁），其等之證詞仍大致相同，已難認證人即告訴人乙○○、丙○○之證述有何不實可言，被告及其輔佐人僅以告訴人乙○○、丙○○前後供述稍有不一而指摘其等證詞之憑信性，應不足採，是被告有傷害告訴人乙○○、丙○○之行為，已至為灼然。
　　3.被告與其輔佐人再辯稱：本件是告訴人乙○○、丙○○過來打被告，被告只是正當防衛云云（本院審易卷第39頁至第41頁、簡上卷第43頁）。惟按正當防衛必須對於現在不法之侵害始得為之，侵害業已過去，即無正當防衛可言。至彼此互毆，又必以一方初無傷人之行為，因排除對方不法之侵害而加以還擊，始得以正當防衛論。故侵害已過去後之報復行為，與無從分別何方為不法侵害之互毆行為，均不得主張防衛權（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000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本案衝突發生之因，係因告訴人丙○○發現其放置之竹子被被告移動，上前找被告詢問，被告即攻擊告訴人之頭部以及胸部，而非被告辯稱告訴人乙○○、丙○○主動先攻擊等情，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則被告初為傷害告訴人丙○○之行為時實未面臨任何現在不法之侵害，與刑法正當防衛之要件即不相符；縱令後續告訴人丙○○、乙○○亦有傷害被告身體之行為，然觀諸案發經過，期間被告與告訴人丙○○、乙○○有因爭奪鐵杈而發生拉扯，最後3人有人撞到竹子、樹、其他定著物等情，亦據證人即告訴人丙○○、乙○○證述明確，已如前述，衡諸當時情況，亦可認屬被告與告訴人丙○○、乙○○3人間基於他人發生傷害結果亦不違反其本意之傷害互毆行為，揆諸前開判決意旨，被告之行為仍不符合正當防衛之要件，被告猶以前詞置辯，均不足採。
（三）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傷害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一）按家庭暴力防治法所稱家庭暴力，係指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所稱家庭暴力罪，係指家庭成員間故意實施家庭暴力行為而成立其他法律所規定之犯罪，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1款、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是家庭成員間故意實施身體上之不法侵害行為而成立刑法之傷害罪，即屬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2款所稱之家庭暴力罪，惟因家庭暴力防治法對於家庭暴力罪並無科處刑罰之規定，自應依刑法之規定論罪科刑。經查，被告與告訴人丙○○、乙○○為兄弟關係，業據被告及告訴人丙○○、乙○○於警詢時供述明確（112偵18142卷第9頁、第14頁、第17頁至第18頁、第21頁），復有個人戶籍資料（完整姓名）查詢結果存卷可佐（本院審易卷第9頁至第13頁），是被告與告訴人丙○○、乙○○間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4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被告對告訴人丙○○、乙○○所犯傷害犯行，自應依刑法之規定論科。
（二）核被告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被告以徒手或持石塊攻擊告訴人丙○○、乙○○，復與其等發生拉扯之行為，係基於同一犯意，於密切接近之時、地，侵害同一被害人之法益，應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而論以接續犯。
（三）被告以一行為同時侵害告訴人丙○○、乙○○之身體法益，係以一行為觸犯數罪名，為同種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論以一罪而以傷害罪所定之刑處斷。
三、駁回上訴之理由
（一）原審判決認被告涉犯起訴書所指犯行罪證明確，應依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予以論罪科刑，並審酌被告與告訴人丙○○、乙○○為兄弟關係，本應以理性、和平方式溝通尋求解決，被告竟以徒手或持石塊攻擊告訴人丙○○、乙○○，復與其等發生拉扯、扭打等肢體衝突，致其等受有前揭傷害，所為實有不該；惟念其於原審準備程序時已坦承犯行；再衡諸告訴人丙○○、乙○○所受傷勢，及迄今尚未與告訴人丙○○、乙○○達成調解或和解之犯後態度，與被告自承之教育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罰金9,000元，並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復敘明被告持以攻擊告訴人乙○○之石塊難認為被告所有或有事實上之處分權，自無庸諭知沒收，經核其認事用法尚無違誤，量刑及不予宣告沒收部分亦屬妥適。
（二）被告雖另指稱原審量刑過重等語。然按量刑輕重，係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度，不得遽指為違法；刑罰之量定，固屬法院自由裁量之職權行使，但仍應審酌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由及一切情狀，為酌量輕重之標準，並非漫無限制。在同一犯罪事實與情節，如別無其他加重或減輕之原因，下級審法院量定之刑，亦無過重或失輕之不當情形，則上級審法院對下級審法院之職權行使，原則上應予尊重（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6696號判決、85年度台上字第2446號判決要旨參照）。本院審酌原判決就被告之犯罪情節及科刑部分之量刑基礎，已於事實及理由欄內具體說明，業見前述，顯已斟酌被告關於刑法第57條各款事由，係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兼顧對被告有利與不利之科刑資料，既未逾越法定範圍，亦無違背公平正義之精神，客觀上不生量刑畸輕或有所失出之裁量權濫用，核與罪刑相當原則無悖，自不得再任意指摘或摭拾其中之片段而指稱原判決量刑有所不當或違法。再以被告本案所犯傷害罪法定本刑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之罪，原審審酌本案情節，選擇主刑種類中最輕微之罰金刑為宣告刑，而僅量處被告罰金9,000元，其量刑更難認有何違誤或量刑過輕之情事。
（三）綜上所述，被告上訴意旨猶執前詞否認犯罪，並指摘原審量刑過重，經核均無理由，自應予以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仙宜提起公訴，檢察官劉畊甫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刑事第四庭審判長法　官　蘇琬能
　　　　　　　　　　　　　　　　　法　官　江哲瑋
　　　　　　　　　　　　　　　　　法　官　劉正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判決不得上訴。
　　　　　　　　　　　　　　　　　書記官　郭如君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第1項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215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甲○○


輔  佐  人
即被告之女  丁○○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家庭暴力罪之傷害案件，不服本院中華民國
113年6月7日113年度簡字第49號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起訴案號
：112年度偵字第18142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
庭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　實
一、甲○○、丙○○、乙○○均係兄弟，為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4款
    所定之家庭成員。甲○○於民國112年5月24日10時30分許，在
    新北市○○區○○○農地，因故與丙○○、乙○○發生爭執，竟基於
    傷害人之身體之犯意，徒手攻擊丙○○、乙○○，並持置於該處
    地面之石塊，攻擊乙○○，復欲持其所有之鐵杈（未據扣案）
    攻擊丙○○、乙○○，丙○○、乙○○見狀遂合力將鐵杈搶下，並徒
    手與甲○○拉扯（丙○○、乙○○涉犯傷害犯行部分，業經原審分
    別判處罰金新臺幣【下同】1萬元確定），3人因而均跌倒在
    地，上開肢體衝突過程，致丙○○受有左側頭部鈍傷合併輕微
    腦震盪、胸部挫傷、右側手部挫傷、左側頭部、前胸及右手
    壓痛之傷害，乙○○受有左側胸壁18×6公分挫擦傷、右手肘6×
    6公分範圍疼痛、挫傷、右手背8×8公分挫傷、瘀青之傷害，
    甲○○自己亦受有顏面部擦傷、左側肩部血腫、左側鎖骨骨折
    、背部多處血腫、右側拇指腫脹、右側大腿擦傷之傷害。
二、案經丙○○、乙○○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淡水分局報請臺灣士
    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事項
　　本院引用被告甲○○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業經檢察官、
    被告及其輔佐人於審理程序同意其證據能力（本院簡上卷第
    106頁至第109頁），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之情況，核無違
    法取證或其他瑕疵，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認為以之作
    為證據為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均有
    證據能力。其餘認定本案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查無違反
    法定程序取得之情，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面解釋
    ，亦具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事項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認定之理由：
　　訊據被告甲○○固曾於原審準備程序坦承本件犯行，惟於本院
    準備程序及審理程序矢口否認犯行，辯稱：本件是因為丙○○
    、乙○○先把不要的竹子丟到我的土地上，我就把竹子放回他
    們的土地上，乙○○看到我就先過來攻擊我，後來丙○○也過來
    支援乙○○並揍我，還把我腰部抬高摔在地上，我並沒有打或
    傷害丙○○、乙○○，我都是正當防衛，且就算有構成傷害，量
    刑也過重云云。被告之輔佐人為被告利益稱：被告沒有傷害
    告訴人丙○○、乙○○，且告訴人丙○○、乙○○從警局至法院所述
    之內容都不太一樣，不可採信，且就算有構成傷害，量刑也
    過重云云。經查：
（一）被告與告訴人丙○○、乙○○於112年5月24日10時30分許，在
      新北市○○區○○○農地，因放置竹子事宜發生爭執，之後被
      告與告訴人丙○○、乙○○即分別受有如事實欄所載之傷害等
      情，業經被告自承在卷（112偵18142卷第16頁至第18頁、
      第19頁至第22頁、本院易字卷第42頁、簡上卷第43頁、第
      109頁至第112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丙○○（112偵18142
      卷第7頁至第11頁、第60頁至第61頁、第69頁至第72頁、
      本院易字卷第42頁、簡上卷第79頁至第94頁）、乙○○（11
      2偵18142卷第12頁至第15頁、第60頁至第61頁、第69頁至
      第72頁、本院易字卷第42頁、簡上卷第95頁至第105頁）
      之證述情節大致相符，並有被告之淡水馬偕紀念醫院受理
      家庭暴力事件驗傷診斷書（112偵18142卷第35頁至第36頁
      ）、告訴人乙○○之振興醫療財團法人振興醫院診斷證明書
      、受理家庭暴力事件驗傷診斷書（112偵18142卷第37頁至
      第39頁）、告訴人丙○○之振興醫療財團法人振興醫院診斷
      證明書、受理家庭暴力事件驗傷診斷書（112偵18142卷第
      41頁至第42頁）、傷勢及現場照片（112偵18142卷第43頁
      至第48頁）等證據在卷可稽，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二）被告及其輔佐人固以前情置辯，然查：　　
　　1.關於案發當天被告與告訴人丙○○、乙○○之衝突起因及事發
      經過，證人即告訴人丙○○於警詢時證稱：當天我到上開農
      地準備工作，甲○○就已經在現場，我到時發現我放置的竹
      子被甲○○移動，因我是放在我的所有權範圍內，我就直接
      跑去找甲○○理論，結果他就直接手握拳頭朝我頭部攻擊，
      我被攻擊就直接暈眩倒地，但他又繼續朝我胸部出拳，又
      拿起旁邊的鐵杈攻擊我，我右手做防禦動作，右手就受傷
      了，在我倒地時，乙○○剛好聽到我在呼救，就趕緊跑來勸
      架幫忙，誰知甲○○不放手，繼續攻擊我們2人等語（112偵
      18142卷第7頁至第11頁）；於偵訊時證稱：因為我發現我
      的竹子被移動，我覺得是甲○○移的，就過去問甲○○，甲○○
      沒回答就直接用拳頭打我的頭，我就昏昏的蹲下去，甲○○
      還打我的胸部跟雙手臂，乙○○當時在不遠的地方工作，我
      就呼叫，乙○○過來時甲○○還在打我，並拿地上之石頭攻擊
      乙○○之手掌，後來甲○○還拿除草之鐵杈攻擊我及乙○○，我
      跟乙○○就合力把鐵杈搶下，並跟甲○○發生拉扯，我們3人
      就跌倒，也有撞到旁邊的樹，後來我們把鐵杈放旁邊並離
      甲○○遠一點，甲○○就拿鐵杈回去，之後我有看到乙○○的手
      腫起來，我就幫乙○○拍照，並報警驗傷等語（112偵18142
      卷第69頁至第72頁）；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當時在在農
      地上除草，我發現旁邊的竹子怎麼被移動了，我就走過去
      問甲○○為何移我的竹子，結果甲○○看著我靠近，然後就往
      我的頭K下去，我被打到頭暈就蹲下去，甲○○就再K我的頭
      跟打我的胸部，我當時就呼救乙○○趕快來，乙○○不到1分
      鐘就過來，原本要扶我起來並來勸架，叫甲○○不要再打了
      ，但甲○○聽不下去，就在地上撿了一個石頭K乙○○的手，
      乙○○的手就腫起來了，後來甲○○旁邊還拿了一支鐵叉要攻
      擊我跟乙○○，我就跟乙○○上去合力要搶鐵杈，不然鐵杈如
      果打到人會很嚴重，後來大家拉來拉去後都跌倒而且有撞
      到樹，我跟乙○○搶到鐵杈後就放旁邊，甲○○後續又將鐵杈
      拿回去了，之後我們就去就醫，我身上的衣服泥土、土漬
      是因為跟甲○○在搶鐵杈倒在地上時沾染造成的等語（本院
      簡上卷第80頁至第94頁）。而證人即告訴人乙○○於警詢時
      證稱：當時我正好在旁邊的農地上採草莓，就聽到丙○○在
      農地上呼救，就急忙跑去，只看到甲○○把丙○○壓在地上，
      甲○○看見我來，就有順手要拿鐵杈攻擊丙○○，我見狀上前
      阻止，過程中有發生一些拉扯，我就被甲○○甩到地上，且
      甲○○看到旁邊有石頭，還拿起石頭直接朝我右手攻擊，我
      當時痛到無法起身，但甲○○又朝我腰部出拳攻擊等語（11
      2偵18142卷第12頁至第15頁）；於偵訊時證稱：當時我正
      在工作，有聽到丙○○在叫，我過去就看到甲○○正在打丙○○
      的頭部跟胸部，我過去勸架，甲○○就打我胸部，我沒有防
      備就滑倒在地上，甲○○就拿石頭打我右手掌，然後一直出
      拳打我胸部跟胸部下來一點位置，甲○○再拿鐵杈要攻擊我
      跟丙○○，我跟丙○○就跟甲○○拉扯，當天甲○○打完我跟丙○○
      後，我有跟丙○○一起去醫院驗傷，我的手被甲○○拿石頭打
      傷不能動，丙○○有幫我拍照等語（112偵18142卷第69頁至
      第72頁）；於審理時證稱：我一開始是在我的土地上做事
      ，我並沒有看到丙○○去找甲○○，但我後來聽到丙○○喊救命
      ，叫我趕快過來，我不到1分鐘就趕過去，過去時甲○○已
      把丙○○壓在地上，並往丙○○的頭部一直K，我過去勸架說
      不要這樣，甲○○的手就甩過來，我沒注意到就跌倒，甲○○
      就拿地上的一顆石頭往我的右手砸下去，我的手就腫了，
      之後甲○○就到旁邊拿一支鐵杈又要來攻擊我們，我跟丙○○
      就要去搶鐵杈，3個人互相在拉扯且大家都有跌倒，且有
      撞到旁邊竹子、樹或其他定著物，後來我們把鐵杈搶走並
      放在旁邊，我身上的衣服也有被甲○○弄破，且我胸部也有
      受傷，也是被甲○○打的，因為當時拉來拉去都那麼用力，
      驗傷時我也有跟醫生說我被打左胸壁跟腰側等語（本院簡
      上卷第95頁至第105頁）。觀諸證人即告訴人丙○○於警詢
      、偵訊及本院審理時之證述，均明確指稱一開始是發現自
      己的竹子被移動，上前詢問被告時，就被被告打頭跟胸部
      ，自己被打到蹲下，告訴人乙○○趕過來後，也被被告持石
      頭攻擊手部，期間被告還有拿鐵杈攻擊，告訴人丙○○就跟
      告訴人乙○○上合力搶鐵杈，拉來拉去後都跌倒而且有撞到
      樹；證人即告訴人乙○○於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時之證述
      ，亦明確指稱是聽到告訴人丙○○呼救，跑過去後看到被告
      已把告訴人丙○○壓在地上，並打告訴人丙○○的頭部跟胸部
      ，也有拿地上的一顆石頭往其右手砸下去，也有打胸部，
      期間被告還有拿鐵杈攻擊，自己就和告訴人丙○○去搶鐵杈
      ，3個人互相在拉扯且都有跌倒，並撞到旁邊竹子、樹或
      其他定著物。由此可知，證人即告訴人丙○○、乙○○於警詢
      、偵訊及本院審理時之證述，就本件案發當天紛爭之起因
      、被告與告訴人丙○○、乙○○3人整個衝突發生之經過等重
      要情節均指證歷歷，且前後證述大致相符；再觀諸告訴人
      丙○○、乙○○所受傷勢，告訴人丙○○受有左側頭部鈍傷合併
      輕微腦震盪、胸部挫傷、右側手部挫傷、左側頭部、前胸
      及右手壓痛之傷害，與證人即告訴人丙○○、乙○○所述告訴
      人丙○○遭被告攻擊頭部、胸部，且有因搶奪鐵杈而跌倒撞
      到樹等語相符，告訴人乙○○受有左側胸壁18×6公分挫擦傷
      、右手肘6×6公分範圍疼痛、挫傷、右手背8×8公分挫傷、
      瘀青之傷害，亦與證人即告訴人乙○○、丙○○所述告訴人乙
      ○○遭被告以石頭攻擊右手、遭被告打到胸部，且有因搶奪
      鐵杈而跌倒撞到樹等語相符，此均有告訴人乙○○之振興醫
      療財團法人振興醫院診斷證明書、受理家庭暴力事件驗傷
      診斷書（112偵18142卷第37頁至第39頁）、告訴人丙○○之
      振興醫療財團法人振興醫院診斷證明書、受理家庭暴力事
      件驗傷診斷書（112偵18142卷第41頁至第42頁）、傷勢及
      現場照片（112偵18142卷第43頁至第48頁）在卷可按，互
      核證人即告訴人乙○○、丙○○所述與前開書證、物證所呈現
      之客觀事實相符，足認證人即告訴人乙○○、丙○○所述具有
      相當之憑信性，應可採信，且如真如被告所辯，全程均未
      出手攻擊、毆打告訴人丙○○、乙○○，則告訴人丙○○、乙○○
      實不可能受有前揭所述之多處傷勢。從而，被告有傷害告
      訴人乙○○、丙○○之行為，已堪認定。被告辯稱告訴人乙○○
      、丙○○主動先攻擊云云，並不可採。　
　　2.被告及其輔佐人固辯稱：告訴人乙○○、丙○○所述前後不一
      ，其等於警詢時稱被告係先拿鐵杈攻擊，再拿石頭攻擊，
      但卻於之後改稱被告先拿石頭攻擊，再拿鐵杈云云。惟按
      同一證人就同一待證事實，前後證述稍有齟齬或不能相容
      時，法院對證人所為前後矛盾之證詞，不宜僅依表面觀察
      ，發現其一有矛盾情形即全然摒棄不採，亦不應依證人事
      後之翻供即認其原先之證詞不實，法院為確實發現真實，
      仍有必要依證人人性弱點之角度、案發時間及作證時間之
      間隔、人之記憶力等深切觀察其前後所為不同之證述，何
      者係真實可信；且人之記憶有限，又因事件性質、個人特
      質、時間間隔、影響程度而不同，故證人之證言先後未盡
      相符或互有矛盾，或相互間有所歧異，容屬常理。但事實
      審法院本於審理所得之心證，就其證言一部分認為確實可
      信予以採取，原非法所不許，非謂一有不符或矛盾，即認
      其全部均為不可採信（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270號判
      決、98年度台上第7265號判決意旨參照）。故證人陳述前
      後不一或與其他證人陳述不同之原因，所在多有，實務上
      亦不可能要求陳述者對前後證詞均完全一致而無懈可擊。
      而就構成犯罪之基礎要件事實而言，倘陳述者就案情之主
      軸梗概已明確陳述，除非認其就該重要之基礎要件事實之
      陳述係不實而不可信外，至其他原因所致之陳述上瑕疵，
      並無礙於法院就該犯罪構成要件事實存否之認定，亦不能
      僅因證人前後陳述不一或與其他證人陳述略有齟齬，即指
      證人證詞虛偽並不可採。本件證人即告訴人丙○○於警詢時
      證稱是被告有先持鐵杈要進行攻擊，證人即告訴人乙○○於
      警詢時證稱被告有先拿鐵杈要攻擊，之後還拿起石頭直接
      朝其右手攻擊等語（112偵18142卷第7頁至第11頁、第12
      頁至第15頁，此部分告訴人丙○○、乙○○之警詢所述內容，
      已詳如前述），是告訴人乙○○、丙○○上開證述關於被告究
      竟事先拿石塊或先拿鐵杈攻擊之順序，與告訴人乙○○、丙
      ○○後續在偵查、本院審理時所述雖有差異，但告訴人乙○○
      、丙○○2人歷次就案發當天紛爭之起因、被告有持石塊及
      鐵杈攻擊、被告傷害告訴人乙○○、丙○○之身體部位，告訴
      人丙○○呼救告訴人乙○○之經過、之後被告與告訴人乙○○、
      丙○○有發生拉扯並跌倒等重要情節之所述內容大致相符，
      並與前開書證、物證所呈現之客觀事實吻合，已如前述，
      且人之記憶本即有限，難以要求證人之證述需歷次完美而
      毫無齟齬方可採信，況告訴人乙○○、丙○○經本院隔離訊問
      後（本院簡上卷第79頁），其等之證詞仍大致相同，已難
      認證人即告訴人乙○○、丙○○之證述有何不實可言，被告及
      其輔佐人僅以告訴人乙○○、丙○○前後供述稍有不一而指摘
      其等證詞之憑信性，應不足採，是被告有傷害告訴人乙○○
      、丙○○之行為，已至為灼然。
　　3.被告與其輔佐人再辯稱：本件是告訴人乙○○、丙○○過來打
      被告，被告只是正當防衛云云（本院審易卷第39頁至第41
      頁、簡上卷第43頁）。惟按正當防衛必須對於現在不法之
      侵害始得為之，侵害業已過去，即無正當防衛可言。至彼
      此互毆，又必以一方初無傷人之行為，因排除對方不法之
      侵害而加以還擊，始得以正當防衛論。故侵害已過去後之
      報復行為，與無從分別何方為不法侵害之互毆行為，均不
      得主張防衛權（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000號判決意
      旨參照）。經查，本案衝突發生之因，係因告訴人丙○○發
      現其放置之竹子被被告移動，上前找被告詢問，被告即攻
      擊告訴人之頭部以及胸部，而非被告辯稱告訴人乙○○、丙
      ○○主動先攻擊等情，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則被告初為傷害
      告訴人丙○○之行為時實未面臨任何現在不法之侵害，與刑
      法正當防衛之要件即不相符；縱令後續告訴人丙○○、乙○○
      亦有傷害被告身體之行為，然觀諸案發經過，期間被告與
      告訴人丙○○、乙○○有因爭奪鐵杈而發生拉扯，最後3人有
      人撞到竹子、樹、其他定著物等情，亦據證人即告訴人丙
      ○○、乙○○證述明確，已如前述，衡諸當時情況，亦可認屬
      被告與告訴人丙○○、乙○○3人間基於他人發生傷害結果亦
      不違反其本意之傷害互毆行為，揆諸前開判決意旨，被告
      之行為仍不符合正當防衛之要件，被告猶以前詞置辯，均
      不足採。
（三）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傷害犯行堪以認定，
      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一）按家庭暴力防治法所稱家庭暴力，係指家庭成員間實施身
      體、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
      行為；所稱家庭暴力罪，係指家庭成員間故意實施家庭暴
      力行為而成立其他法律所規定之犯罪，家庭暴力防治法第
      2條第1款、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是家庭成員間故意實施
      身體上之不法侵害行為而成立刑法之傷害罪，即屬家庭暴
      力防治法第2條第2款所稱之家庭暴力罪，惟因家庭暴力防
      治法對於家庭暴力罪並無科處刑罰之規定，自應依刑法之
      規定論罪科刑。經查，被告與告訴人丙○○、乙○○為兄弟關
      係，業據被告及告訴人丙○○、乙○○於警詢時供述明確（11
      2偵18142卷第9頁、第14頁、第17頁至第18頁、第21頁）
      ，復有個人戶籍資料（完整姓名）查詢結果存卷可佐（本
      院審易卷第9頁至第13頁），是被告與告訴人丙○○、乙○○
      間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4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
      被告對告訴人丙○○、乙○○所犯傷害犯行，自應依刑法之規
      定論科。
（二）核被告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被告以
      徒手或持石塊攻擊告訴人丙○○、乙○○，復與其等發生拉扯
      之行為，係基於同一犯意，於密切接近之時、地，侵害同
      一被害人之法益，應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而論以
      接續犯。
（三）被告以一行為同時侵害告訴人丙○○、乙○○之身體法益，係
      以一行為觸犯數罪名，為同種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
      條之規定，論以一罪而以傷害罪所定之刑處斷。
三、駁回上訴之理由
（一）原審判決認被告涉犯起訴書所指犯行罪證明確，應依刑法
      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予以論罪科刑，並審酌被告與告訴
      人丙○○、乙○○為兄弟關係，本應以理性、和平方式溝通尋
      求解決，被告竟以徒手或持石塊攻擊告訴人丙○○、乙○○，
      復與其等發生拉扯、扭打等肢體衝突，致其等受有前揭傷
      害，所為實有不該；惟念其於原審準備程序時已坦承犯行
      ；再衡諸告訴人丙○○、乙○○所受傷勢，及迄今尚未與告訴
      人丙○○、乙○○達成調解或和解之犯後態度，與被告自承之
      教育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罰金
      9,000元，並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復敘明被告持以
      攻擊告訴人乙○○之石塊難認為被告所有或有事實上之處分
      權，自無庸諭知沒收，經核其認事用法尚無違誤，量刑及
      不予宣告沒收部分亦屬妥適。
（二）被告雖另指稱原審量刑過重等語。然按量刑輕重，係屬事
      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已斟酌刑法第57條
      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度，不得遽指為違法；刑罰
      之量定，固屬法院自由裁量之職權行使，但仍應審酌刑法
      第57條所列各款事由及一切情狀，為酌量輕重之標準，並
      非漫無限制。在同一犯罪事實與情節，如別無其他加重或
      減輕之原因，下級審法院量定之刑，亦無過重或失輕之不
      當情形，則上級審法院對下級審法院之職權行使，原則上
      應予尊重（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6696號判決、85年度
      台上字第2446號判決要旨參照）。本院審酌原判決就被告
      之犯罪情節及科刑部分之量刑基礎，已於事實及理由欄內
      具體說明，業見前述，顯已斟酌被告關於刑法第57條各款
      事由，係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兼顧對被告有利與不利之
      科刑資料，既未逾越法定範圍，亦無違背公平正義之精神
      ，客觀上不生量刑畸輕或有所失出之裁量權濫用，核與罪
      刑相當原則無悖，自不得再任意指摘或摭拾其中之片段而
      指稱原判決量刑有所不當或違法。再以被告本案所犯傷害
      罪法定本刑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之罪，原審審酌本案情節，選擇主刑種類中最輕微之罰金
      刑為宣告刑，而僅量處被告罰金9,000元，其量刑更難認
      有何違誤或量刑過輕之情事。
（三）綜上所述，被告上訴意旨猶執前詞否認犯罪，並指摘原審
      量刑過重，經核均無理由，自應予以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8條
，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仙宜提起公訴，檢察官劉畊甫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刑事第四庭審判長法　官　蘇琬能
　　　　　　　　　　　　　　　　　法　官　江哲瑋
　　　　　　　　　　　　　　　　　法　官　劉正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判決不得上訴。
　　　　　　　　　　　　　　　　　書記官　郭如君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第1項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
以下罰金。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215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甲○○


輔  佐  人
即被告之女  丁○○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家庭暴力罪之傷害案件，不服本院中華民國113年6月7日113年度簡字第49號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起訴案號：112年度偵字第18142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　實
一、甲○○、丙○○、乙○○均係兄弟，為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4款所定之家庭成員。甲○○於民國112年5月24日10時30分許，在新北市○○區○○○農地，因故與丙○○、乙○○發生爭執，竟基於傷害人之身體之犯意，徒手攻擊丙○○、乙○○，並持置於該處地面之石塊，攻擊乙○○，復欲持其所有之鐵杈（未據扣案）攻擊丙○○、乙○○，丙○○、乙○○見狀遂合力將鐵杈搶下，並徒手與甲○○拉扯（丙○○、乙○○涉犯傷害犯行部分，業經原審分別判處罰金新臺幣【下同】1萬元確定），3人因而均跌倒在地，上開肢體衝突過程，致丙○○受有左側頭部鈍傷合併輕微腦震盪、胸部挫傷、右側手部挫傷、左側頭部、前胸及右手壓痛之傷害，乙○○受有左側胸壁18×6公分挫擦傷、右手肘6×6公分範圍疼痛、挫傷、右手背8×8公分挫傷、瘀青之傷害，甲○○自己亦受有顏面部擦傷、左側肩部血腫、左側鎖骨骨折、背部多處血腫、右側拇指腫脹、右側大腿擦傷之傷害。
二、案經丙○○、乙○○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淡水分局報請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事項
　　本院引用被告甲○○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業經檢察官、被告及其輔佐人於審理程序同意其證據能力（本院簡上卷第106頁至第109頁），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之情況，核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認為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均有證據能力。其餘認定本案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面解釋，亦具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事項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認定之理由：
　　訊據被告甲○○固曾於原審準備程序坦承本件犯行，惟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程序矢口否認犯行，辯稱：本件是因為丙○○、乙○○先把不要的竹子丟到我的土地上，我就把竹子放回他們的土地上，乙○○看到我就先過來攻擊我，後來丙○○也過來支援乙○○並揍我，還把我腰部抬高摔在地上，我並沒有打或傷害丙○○、乙○○，我都是正當防衛，且就算有構成傷害，量刑也過重云云。被告之輔佐人為被告利益稱：被告沒有傷害告訴人丙○○、乙○○，且告訴人丙○○、乙○○從警局至法院所述之內容都不太一樣，不可採信，且就算有構成傷害，量刑也過重云云。經查：
（一）被告與告訴人丙○○、乙○○於112年5月24日10時30分許，在新北市○○區○○○農地，因放置竹子事宜發生爭執，之後被告與告訴人丙○○、乙○○即分別受有如事實欄所載之傷害等情，業經被告自承在卷（112偵18142卷第16頁至第18頁、第19頁至第22頁、本院易字卷第42頁、簡上卷第43頁、第109頁至第112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丙○○（112偵18142卷第7頁至第11頁、第60頁至第61頁、第69頁至第72頁、本院易字卷第42頁、簡上卷第79頁至第94頁）、乙○○（112偵18142卷第12頁至第15頁、第60頁至第61頁、第69頁至第72頁、本院易字卷第42頁、簡上卷第95頁至第105頁）之證述情節大致相符，並有被告之淡水馬偕紀念醫院受理家庭暴力事件驗傷診斷書（112偵18142卷第35頁至第36頁）、告訴人乙○○之振興醫療財團法人振興醫院診斷證明書、受理家庭暴力事件驗傷診斷書（112偵18142卷第37頁至第39頁）、告訴人丙○○之振興醫療財團法人振興醫院診斷證明書、受理家庭暴力事件驗傷診斷書（112偵18142卷第41頁至第42頁）、傷勢及現場照片（112偵18142卷第43頁至第48頁）等證據在卷可稽，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二）被告及其輔佐人固以前情置辯，然查：　　
　　1.關於案發當天被告與告訴人丙○○、乙○○之衝突起因及事發經過，證人即告訴人丙○○於警詢時證稱：當天我到上開農地準備工作，甲○○就已經在現場，我到時發現我放置的竹子被甲○○移動，因我是放在我的所有權範圍內，我就直接跑去找甲○○理論，結果他就直接手握拳頭朝我頭部攻擊，我被攻擊就直接暈眩倒地，但他又繼續朝我胸部出拳，又拿起旁邊的鐵杈攻擊我，我右手做防禦動作，右手就受傷了，在我倒地時，乙○○剛好聽到我在呼救，就趕緊跑來勸架幫忙，誰知甲○○不放手，繼續攻擊我們2人等語（112偵18142卷第7頁至第11頁）；於偵訊時證稱：因為我發現我的竹子被移動，我覺得是甲○○移的，就過去問甲○○，甲○○沒回答就直接用拳頭打我的頭，我就昏昏的蹲下去，甲○○還打我的胸部跟雙手臂，乙○○當時在不遠的地方工作，我就呼叫，乙○○過來時甲○○還在打我，並拿地上之石頭攻擊乙○○之手掌，後來甲○○還拿除草之鐵杈攻擊我及乙○○，我跟乙○○就合力把鐵杈搶下，並跟甲○○發生拉扯，我們3人就跌倒，也有撞到旁邊的樹，後來我們把鐵杈放旁邊並離甲○○遠一點，甲○○就拿鐵杈回去，之後我有看到乙○○的手腫起來，我就幫乙○○拍照，並報警驗傷等語（112偵18142卷第69頁至第72頁）；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當時在在農地上除草，我發現旁邊的竹子怎麼被移動了，我就走過去問甲○○為何移我的竹子，結果甲○○看著我靠近，然後就往我的頭K下去，我被打到頭暈就蹲下去，甲○○就再K我的頭跟打我的胸部，我當時就呼救乙○○趕快來，乙○○不到1分鐘就過來，原本要扶我起來並來勸架，叫甲○○不要再打了，但甲○○聽不下去，就在地上撿了一個石頭K乙○○的手，乙○○的手就腫起來了，後來甲○○旁邊還拿了一支鐵叉要攻擊我跟乙○○，我就跟乙○○上去合力要搶鐵杈，不然鐵杈如果打到人會很嚴重，後來大家拉來拉去後都跌倒而且有撞到樹，我跟乙○○搶到鐵杈後就放旁邊，甲○○後續又將鐵杈拿回去了，之後我們就去就醫，我身上的衣服泥土、土漬是因為跟甲○○在搶鐵杈倒在地上時沾染造成的等語（本院簡上卷第80頁至第94頁）。而證人即告訴人乙○○於警詢時證稱：當時我正好在旁邊的農地上採草莓，就聽到丙○○在農地上呼救，就急忙跑去，只看到甲○○把丙○○壓在地上，甲○○看見我來，就有順手要拿鐵杈攻擊丙○○，我見狀上前阻止，過程中有發生一些拉扯，我就被甲○○甩到地上，且甲○○看到旁邊有石頭，還拿起石頭直接朝我右手攻擊，我當時痛到無法起身，但甲○○又朝我腰部出拳攻擊等語（112偵18142卷第12頁至第15頁）；於偵訊時證稱：當時我正在工作，有聽到丙○○在叫，我過去就看到甲○○正在打丙○○的頭部跟胸部，我過去勸架，甲○○就打我胸部，我沒有防備就滑倒在地上，甲○○就拿石頭打我右手掌，然後一直出拳打我胸部跟胸部下來一點位置，甲○○再拿鐵杈要攻擊我跟丙○○，我跟丙○○就跟甲○○拉扯，當天甲○○打完我跟丙○○後，我有跟丙○○一起去醫院驗傷，我的手被甲○○拿石頭打傷不能動，丙○○有幫我拍照等語（112偵18142卷第69頁至第72頁）；於審理時證稱：我一開始是在我的土地上做事，我並沒有看到丙○○去找甲○○，但我後來聽到丙○○喊救命，叫我趕快過來，我不到1分鐘就趕過去，過去時甲○○已把丙○○壓在地上，並往丙○○的頭部一直K，我過去勸架說不要這樣，甲○○的手就甩過來，我沒注意到就跌倒，甲○○就拿地上的一顆石頭往我的右手砸下去，我的手就腫了，之後甲○○就到旁邊拿一支鐵杈又要來攻擊我們，我跟丙○○就要去搶鐵杈，3個人互相在拉扯且大家都有跌倒，且有撞到旁邊竹子、樹或其他定著物，後來我們把鐵杈搶走並放在旁邊，我身上的衣服也有被甲○○弄破，且我胸部也有受傷，也是被甲○○打的，因為當時拉來拉去都那麼用力，驗傷時我也有跟醫生說我被打左胸壁跟腰側等語（本院簡上卷第95頁至第105頁）。觀諸證人即告訴人丙○○於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時之證述，均明確指稱一開始是發現自己的竹子被移動，上前詢問被告時，就被被告打頭跟胸部，自己被打到蹲下，告訴人乙○○趕過來後，也被被告持石頭攻擊手部，期間被告還有拿鐵杈攻擊，告訴人丙○○就跟告訴人乙○○上合力搶鐵杈，拉來拉去後都跌倒而且有撞到樹；證人即告訴人乙○○於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時之證述，亦明確指稱是聽到告訴人丙○○呼救，跑過去後看到被告已把告訴人丙○○壓在地上，並打告訴人丙○○的頭部跟胸部，也有拿地上的一顆石頭往其右手砸下去，也有打胸部，期間被告還有拿鐵杈攻擊，自己就和告訴人丙○○去搶鐵杈，3個人互相在拉扯且都有跌倒，並撞到旁邊竹子、樹或其他定著物。由此可知，證人即告訴人丙○○、乙○○於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時之證述，就本件案發當天紛爭之起因、被告與告訴人丙○○、乙○○3人整個衝突發生之經過等重要情節均指證歷歷，且前後證述大致相符；再觀諸告訴人丙○○、乙○○所受傷勢，告訴人丙○○受有左側頭部鈍傷合併輕微腦震盪、胸部挫傷、右側手部挫傷、左側頭部、前胸及右手壓痛之傷害，與證人即告訴人丙○○、乙○○所述告訴人丙○○遭被告攻擊頭部、胸部，且有因搶奪鐵杈而跌倒撞到樹等語相符，告訴人乙○○受有左側胸壁18×6公分挫擦傷、右手肘6×6公分範圍疼痛、挫傷、右手背8×8公分挫傷、瘀青之傷害，亦與證人即告訴人乙○○、丙○○所述告訴人乙○○遭被告以石頭攻擊右手、遭被告打到胸部，且有因搶奪鐵杈而跌倒撞到樹等語相符，此均有告訴人乙○○之振興醫療財團法人振興醫院診斷證明書、受理家庭暴力事件驗傷診斷書（112偵18142卷第37頁至第39頁）、告訴人丙○○之振興醫療財團法人振興醫院診斷證明書、受理家庭暴力事件驗傷診斷書（112偵18142卷第41頁至第42頁）、傷勢及現場照片（112偵18142卷第43頁至第48頁）在卷可按，互核證人即告訴人乙○○、丙○○所述與前開書證、物證所呈現之客觀事實相符，足認證人即告訴人乙○○、丙○○所述具有相當之憑信性，應可採信，且如真如被告所辯，全程均未出手攻擊、毆打告訴人丙○○、乙○○，則告訴人丙○○、乙○○實不可能受有前揭所述之多處傷勢。從而，被告有傷害告訴人乙○○、丙○○之行為，已堪認定。被告辯稱告訴人乙○○、丙○○主動先攻擊云云，並不可採。　
　　2.被告及其輔佐人固辯稱：告訴人乙○○、丙○○所述前後不一，其等於警詢時稱被告係先拿鐵杈攻擊，再拿石頭攻擊，但卻於之後改稱被告先拿石頭攻擊，再拿鐵杈云云。惟按同一證人就同一待證事實，前後證述稍有齟齬或不能相容時，法院對證人所為前後矛盾之證詞，不宜僅依表面觀察，發現其一有矛盾情形即全然摒棄不採，亦不應依證人事後之翻供即認其原先之證詞不實，法院為確實發現真實，仍有必要依證人人性弱點之角度、案發時間及作證時間之間隔、人之記憶力等深切觀察其前後所為不同之證述，何者係真實可信；且人之記憶有限，又因事件性質、個人特質、時間間隔、影響程度而不同，故證人之證言先後未盡相符或互有矛盾，或相互間有所歧異，容屬常理。但事實審法院本於審理所得之心證，就其證言一部分認為確實可信予以採取，原非法所不許，非謂一有不符或矛盾，即認其全部均為不可採信（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270號判決、98年度台上第7265號判決意旨參照）。故證人陳述前後不一或與其他證人陳述不同之原因，所在多有，實務上亦不可能要求陳述者對前後證詞均完全一致而無懈可擊。而就構成犯罪之基礎要件事實而言，倘陳述者就案情之主軸梗概已明確陳述，除非認其就該重要之基礎要件事實之陳述係不實而不可信外，至其他原因所致之陳述上瑕疵，並無礙於法院就該犯罪構成要件事實存否之認定，亦不能僅因證人前後陳述不一或與其他證人陳述略有齟齬，即指證人證詞虛偽並不可採。本件證人即告訴人丙○○於警詢時證稱是被告有先持鐵杈要進行攻擊，證人即告訴人乙○○於警詢時證稱被告有先拿鐵杈要攻擊，之後還拿起石頭直接朝其右手攻擊等語（112偵18142卷第7頁至第11頁、第12頁至第15頁，此部分告訴人丙○○、乙○○之警詢所述內容，已詳如前述），是告訴人乙○○、丙○○上開證述關於被告究竟事先拿石塊或先拿鐵杈攻擊之順序，與告訴人乙○○、丙○○後續在偵查、本院審理時所述雖有差異，但告訴人乙○○、丙○○2人歷次就案發當天紛爭之起因、被告有持石塊及鐵杈攻擊、被告傷害告訴人乙○○、丙○○之身體部位，告訴人丙○○呼救告訴人乙○○之經過、之後被告與告訴人乙○○、丙○○有發生拉扯並跌倒等重要情節之所述內容大致相符，並與前開書證、物證所呈現之客觀事實吻合，已如前述，且人之記憶本即有限，難以要求證人之證述需歷次完美而毫無齟齬方可採信，況告訴人乙○○、丙○○經本院隔離訊問後（本院簡上卷第79頁），其等之證詞仍大致相同，已難認證人即告訴人乙○○、丙○○之證述有何不實可言，被告及其輔佐人僅以告訴人乙○○、丙○○前後供述稍有不一而指摘其等證詞之憑信性，應不足採，是被告有傷害告訴人乙○○、丙○○之行為，已至為灼然。
　　3.被告與其輔佐人再辯稱：本件是告訴人乙○○、丙○○過來打被告，被告只是正當防衛云云（本院審易卷第39頁至第41頁、簡上卷第43頁）。惟按正當防衛必須對於現在不法之侵害始得為之，侵害業已過去，即無正當防衛可言。至彼此互毆，又必以一方初無傷人之行為，因排除對方不法之侵害而加以還擊，始得以正當防衛論。故侵害已過去後之報復行為，與無從分別何方為不法侵害之互毆行為，均不得主張防衛權（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000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本案衝突發生之因，係因告訴人丙○○發現其放置之竹子被被告移動，上前找被告詢問，被告即攻擊告訴人之頭部以及胸部，而非被告辯稱告訴人乙○○、丙○○主動先攻擊等情，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則被告初為傷害告訴人丙○○之行為時實未面臨任何現在不法之侵害，與刑法正當防衛之要件即不相符；縱令後續告訴人丙○○、乙○○亦有傷害被告身體之行為，然觀諸案發經過，期間被告與告訴人丙○○、乙○○有因爭奪鐵杈而發生拉扯，最後3人有人撞到竹子、樹、其他定著物等情，亦據證人即告訴人丙○○、乙○○證述明確，已如前述，衡諸當時情況，亦可認屬被告與告訴人丙○○、乙○○3人間基於他人發生傷害結果亦不違反其本意之傷害互毆行為，揆諸前開判決意旨，被告之行為仍不符合正當防衛之要件，被告猶以前詞置辯，均不足採。
（三）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傷害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一）按家庭暴力防治法所稱家庭暴力，係指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所稱家庭暴力罪，係指家庭成員間故意實施家庭暴力行為而成立其他法律所規定之犯罪，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1款、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是家庭成員間故意實施身體上之不法侵害行為而成立刑法之傷害罪，即屬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2款所稱之家庭暴力罪，惟因家庭暴力防治法對於家庭暴力罪並無科處刑罰之規定，自應依刑法之規定論罪科刑。經查，被告與告訴人丙○○、乙○○為兄弟關係，業據被告及告訴人丙○○、乙○○於警詢時供述明確（112偵18142卷第9頁、第14頁、第17頁至第18頁、第21頁），復有個人戶籍資料（完整姓名）查詢結果存卷可佐（本院審易卷第9頁至第13頁），是被告與告訴人丙○○、乙○○間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4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被告對告訴人丙○○、乙○○所犯傷害犯行，自應依刑法之規定論科。
（二）核被告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被告以徒手或持石塊攻擊告訴人丙○○、乙○○，復與其等發生拉扯之行為，係基於同一犯意，於密切接近之時、地，侵害同一被害人之法益，應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而論以接續犯。
（三）被告以一行為同時侵害告訴人丙○○、乙○○之身體法益，係以一行為觸犯數罪名，為同種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論以一罪而以傷害罪所定之刑處斷。
三、駁回上訴之理由
（一）原審判決認被告涉犯起訴書所指犯行罪證明確，應依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予以論罪科刑，並審酌被告與告訴人丙○○、乙○○為兄弟關係，本應以理性、和平方式溝通尋求解決，被告竟以徒手或持石塊攻擊告訴人丙○○、乙○○，復與其等發生拉扯、扭打等肢體衝突，致其等受有前揭傷害，所為實有不該；惟念其於原審準備程序時已坦承犯行；再衡諸告訴人丙○○、乙○○所受傷勢，及迄今尚未與告訴人丙○○、乙○○達成調解或和解之犯後態度，與被告自承之教育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罰金9,000元，並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復敘明被告持以攻擊告訴人乙○○之石塊難認為被告所有或有事實上之處分權，自無庸諭知沒收，經核其認事用法尚無違誤，量刑及不予宣告沒收部分亦屬妥適。
（二）被告雖另指稱原審量刑過重等語。然按量刑輕重，係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度，不得遽指為違法；刑罰之量定，固屬法院自由裁量之職權行使，但仍應審酌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由及一切情狀，為酌量輕重之標準，並非漫無限制。在同一犯罪事實與情節，如別無其他加重或減輕之原因，下級審法院量定之刑，亦無過重或失輕之不當情形，則上級審法院對下級審法院之職權行使，原則上應予尊重（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6696號判決、85年度台上字第2446號判決要旨參照）。本院審酌原判決就被告之犯罪情節及科刑部分之量刑基礎，已於事實及理由欄內具體說明，業見前述，顯已斟酌被告關於刑法第57條各款事由，係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兼顧對被告有利與不利之科刑資料，既未逾越法定範圍，亦無違背公平正義之精神，客觀上不生量刑畸輕或有所失出之裁量權濫用，核與罪刑相當原則無悖，自不得再任意指摘或摭拾其中之片段而指稱原判決量刑有所不當或違法。再以被告本案所犯傷害罪法定本刑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之罪，原審審酌本案情節，選擇主刑種類中最輕微之罰金刑為宣告刑，而僅量處被告罰金9,000元，其量刑更難認有何違誤或量刑過輕之情事。
（三）綜上所述，被告上訴意旨猶執前詞否認犯罪，並指摘原審量刑過重，經核均無理由，自應予以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仙宜提起公訴，檢察官劉畊甫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刑事第四庭審判長法　官　蘇琬能
　　　　　　　　　　　　　　　　　法　官　江哲瑋
　　　　　　　　　　　　　　　　　法　官　劉正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判決不得上訴。
　　　　　　　　　　　　　　　　　書記官　郭如君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第1項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